附件2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学科创园考核表

园区名称（盖章）：                                      年度：                                         上报时间：                  
	内   容
	要    素
	评价标准
	标准分
	得   分
	备注

	综合管理
（20分）
	园区管理体制是否顺畅，管理机构领导制度是否健全，职能是否明确，有无专职管理人员
	是
	5
	
	

	
	
	否
	0
	
	

	
	是否按照批准的规划进行开发建设，制定的园区工作意见是否得到贯彻落实
	是
	2
	
	

	
	
	否
	0
	
	

	
	园区政策环境的完善，园区内企业优惠政策的落实情况
	
	0－2
	
	根据情况酌情给分

	
	是否建立园区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是
	1
	
	

	
	
	否
	0
	
	

	
	园区有无独立法人、企业化运作的管理机构
	是
	5
	
	

	
	
	否
	0
	
	

	
	园区管理机构被投诉情况
	没有投诉
	5
	
	

	
	
	有投诉
	0
	
	

	高新企业
（10分）
	园区高新技术产品实现利税总额与上年同比
	增长5％
	3
	
	

	
	
	增长3％以上
	2
	
	

	
	
	增长3％以下
	0
	
	

	
	园区引进高新技术项目（企业）数
	增加3家及以上
	2
	
	

	
	
	增加1—3家
	1
	
	

	
	
	无增长
	0
	
	

	
	被认定省、市级高新技术企业
	增加3家及以上
	3
	
	

	
	
	增加1—3家
	2
	
	

	
	
	无增长
	0
	
	

	
	专利申请数
	5项及以上
	2
	
	

	
	
	1—4项
	1
	
	

	
	
	无增长
	0
	
	

	综合经济
（15分）
	入园企业总数
	10家及以上
	6
	
	

	
	
	3－9家
	4
	
	

	
	
	不足3家
	0
	
	

	
	园区企业上交税金总额
	50万以上
	4
	
	

	
	
	30万以上
	2
	
	

	
	
	10万以上
	1
	
	

	
	
	10万以下
	0
	
	

	
	园区企业总收入
	300万以上
	5
	
	

	
	
	100万以上
	3
	
	

	
	
	增长不到5％
	0
	
	

	孵化培育
（10分）
	是否列入杭州市孵化器协会
	是
	3
	
	

	
	
	否
	0
	
	

	
	被评为省、市级孵化器或市级大创园
	省级孵化器
	7
	
	

	
	
	市级孵化器或市级大创园
	5
	
	

	招商引资
（10分）
	有无出台招商引资优惠政策文件
	有
	4
	
	

	
	
	无
	0
	
	

	
	有无汇编成套的招商引资项目材料
	有
	3
	
	

	
	
	无
	0
	
	

	
	有无专门人员或机构从事园区招商引资
	有
	3
	
	

	
	
	无
	0
	
	

	基础设施建设
（15分）
	有无公共服务平台
	有
	10
	
	

	
	
	无
	0
	
	

	
	园区信息宽带网、电信建设情况
	良好
	3
	
	

	
	
	不好
	0
	
	

	
	园区环境保护措施的制定与落实情况
	良好
	2
	
	

	
	
	不好
	0
	
	

	大学生创业

（15分）
	园区内大学生创办企业数
	10家以上
	5
	
	

	
	
	5－9家
	3
	
	

	
	
	不足5家
	0
	
	

	
	新增大学生创办企业数
	5家以上
	5
	
	

	
	
	3－5家
	3
	
	

	
	
	不足3家
	0
	
	

	
	被评为市级大创园
	是
	5
	
	

	
	
	否
	0
	
	

	创新项目

（5分）
	园区开展效果明显的创新项目和活动
	
	0－5
	
	根据情况酌情给分


备注：
1、考核合格的园区总分应在60分以上；考核良好的园区总分应在75分以上；考核优秀的园区总分应在85分以上，大学科创园工作指导委员会将综合园区考核总分及其他相关因素，确定各园区的年度考核结果。开发区将根据考核结果对园区进行奖励，具体奖励办法见《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学科创园奖励细则》。
2、考核工作每年进行一次，于第四季度实施。各科创园承担单位应在规定的时间内、按规定的格式上报考核材料，接受考核评估组的实地考察审计。科创园承担单位必须保证上报材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并承担材料失实的连带责任。
3、“高新企业”一栏中的高新技术产品、高新技术项目必须列入《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学科创园奖励细则
为推动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学科创园良性运行发展，更好地为开发区科技创新、创业、创意提供高质量的各类技术服务，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根据大学科创园年度考核结果对园区进行奖励，特制定本奖励细则。
1、考核结果与当年科创园资助经费直接挂钩。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学科创园工作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将根据考核结果，调整对各大学科创园的支持力度。
2、对考核结果为“不合格”的科创园，暂停拨付当年科创园资助经费，给予六个月的整改期限，如整改后仍无法达到合格标准，不再予以经费支助，并取消大学科创园称号。
3、对考核等级为“合格”的科创园，给予责任单位 2 万元奖励；对考核等级为“良好”的科创园，给予责任单位 5 万元奖励；对考核等级为“优秀”的科创园，给予责任单位 10万元奖励。
4、对连续三年评定为“优秀”的科创园予以一定的政策倾斜，并给予责任单位 30 万元奖励，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学科创园工作指导委员会将协助其申报国家、省、市级特色园区。
5、对被评为省级孵化器的科创园，给予责任单位 50 万元奖励；对被评为市级孵化器的科创园，给予责任单位 20 万元奖励。
6、各科创园须按时向大学科创园工作指导委员会上交考核表，并附上相关证明材料，经指导委员会考察审计、网上公示后，再予奖励。

7、本办法由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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